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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、系統簡介  

民 國 89 年 底 ， 由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提 出 『 職 業 災 害 線 上 填 表 系 統 』， 以 改

善 廠 商 職 業 災 害 通 報 的 方 式 。 為 了 讓 系 統 更 加 穩 定 以 及 適 用 度 可 以 符 合 事 業

單 位 需 求 ， 也 於 每 年 討 論 相 關 需 求 ， 並 將 事 業 單 位 所 提 出 之 相 關 意 見 一 步 步

建 構 於 系 統 中 ， 讓 本 系 統 更 符 合 目 前 的 業 務 需 求 。  

依 目 前 通 報 網 站 而 言 ， 從 最 初 的 基 本 通 報 功 能 發 展 至 目 前 階 段 ， 已 有 具 有

線 上 分 析 、 統 計 … 等 等 相 關 系 統 運 作 。 使 整 個 南 科 廠 商 對 於 職 業 安 全 與 職

業災害通報上有了一個重要的依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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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、網站系統登入作業  

系 統 功 能 方 面 共 包 含 ： 登 入 作 業 、 最 新 公 告 、 統 計 月 報 表 系 統 、 個 案 登 記

表 系 統 、 個 案 修 正 表 系 統 、 危 害 物 清 單 管 理 、 廠 商 線 上 分 析 管 理 、 最 新 消

息 公 告 等 功 能 。 本 章 節 首 先 介 紹 該 如 何 進 入 主 畫 面 。  

Step1.  啟 動 『 I E 瀏 覽 器 』 或 者 『 N e t s c a p e 瀏 覽 器 』； 本 系 統 則 以 I E 瀏 覽 器

為 主 ， 您 可 以 在 桌 面 上 發 現 I n t e r n e t  E x p l o r e r 之 圖 示 並 直 接 使 用 滑

鼠 點 選 兩 下 即 可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Step2.  並 輸 入 『 職 業 災 害 網 際 網 路 線 上 申 報 系 統 』 之 網 站 位 址 ， 則 進 入 主 畫

面 ， 網 址 為 ：『 ht tp: / / iosh .s ts ipa .gov. tw/』； 如 下 圖 所 示 。  

 

若 要 登 入 廠 商 管 理 系 統 ， 請 直 接 輸 入 「 事 業 分 類 代 碼 、 帳 號 以 及 密 碼 」 等 相

關 資 料 ， 倘 若 輸 入 資 料 正 確 ， 則 直 接 進 入 系 統 主 畫 面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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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入 主 畫 面 後 ， 總 共 包 含 三 個 區 塊 ： 主 功 能 選 單 、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以 及 廠 商 注

意 事 項 等 區 塊 。  

 主 功 能 選 單 ：  

本 系 統 所 有 功 能 切 換 區。也 就 是 說，需 要 哪 一 個 功 能 時，直 接 點 選「 主

功 能 選 單 上 的 名 稱 即 可 」。 例 如 ： 要 使 用 統 計 月 報 表 系 統 ， 則 直 接 點

選 「 統 計 月 報 表 系 統 」 名 稱 ， 則 系 統 會 將 相 關 作 業 顯 示 於 右 手 邊 的 作

業 區 。  

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：  

將 管 理 局 發 佈 的 相 關 資 訊 呈 現 於 此 處 。 貴 單 位 可 以 從 此 處 得 知 目 前 管

理 局 有 發 佈 哪 一 些 資 訊 ， 並 進 一 步 取 得 相 關 資 料 。  

 廠 商 注 意 事 項  

廠 商 注 意 事 項 功 能 ， 最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醒 廠 商 有 哪 一 些 作 業 需 要 變 更

或 者 尚 未 完 成 。 目 前 注 意 事 項 提 供 兩 大 預 警 功 能 ： 第 一 個 預 警 功 能 則

是 密 碼 長 時 間 沒 有 變 更 時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提 示 變 更 密 碼 ， 如 果 需 要 變 更

密 碼 ， 請 點 選 「 變 更 密 碼 」 即 可 進 入 密 碼 變 更 作 業 。  

主 選 單  

最 新 消 息 公 告  

廠 商 注 意 事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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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個 預 警 功 能 則 是 針 對 個 案 登 記 尚 未 結 案 的 部 份 進 行 提 醒 作 業 ， 讓

事 業 單 位 可 以 得 知 還 有 哪 些 年 份 與 月 份 尚 未 結 案 。  

當 登 入 資 料 有 問 題 時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提 示 「 登 入 資 料 有 誤 ， 請 再 確 認 您 輸 入

的 資 料 」 等 相 關 訊 息 。 請 於 登 入 畫 面 再 重 新 輸 入 或 者 確 認 登 入 資 料 的 正 確

性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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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、統計月報表系統作業  

統 計 月 報 表 作 業 主 要 在 於：廠 商 每 個 月 定 期 回 報 南 科 管 理 局 關 於 男 工、女 工 、

童 工 以 及 總 計 工 作 日 數 、 總 經 歷 工 時 、 失 能 傷 害 次 數 等 資 料 ， 以 方 便 南 科 管

理 局 做 為 職 業 災 害 的 資 料 統 計 。  

本 系 統 除 原 有 登 錄 功 能 外 ， 更 加 入 查 詢 與 修 改 權 限 。 讓 廠 商 可 以 自 行 依 所 需

要 類 型 查 詢 與 修 改 所 需 要 資 料 的 權 限 。 因 此 ， 關 於 月 報 表 作 業 ， 則 包 含 ： 新

增 作 業 、 修 改 作 業 以 及 查 詢 作 業 等 功 能 。  

若 要 進 入 統 計 月 報 表 作 業 ， 請 點 選 左 手 邊 之 功 能 選 單 『 統 計 月 報 表 系 統 』 文

字 即 可 進 入 統 計 月 報 表 作 業 之 主 畫 面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進 入 統 計 月 報 表 系 統 後 ， 則 將 所 有 清 單 列 出 並 依 照 『 年 份 』 列 出 清 單 ， 其 相

關 操 作 步 驟 如 下 說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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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新增作業  

請 點 選 『 新 增 作 業 』 功 能 ， 以 進 行 月 報 表 登 錄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當 點 選 『 新 增 作 業 』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廠 商 相 關 資 料 帶 出 ， 接 著 廠 商

首 先 必 須 先 確 認 『 統 計 年 月 』 是 否 正 確 ， 本 系 統 會 預 設 您 所 要 輸 入 的 月

份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接 著 必 須 輸 入 男 工、女 工、童 工 等 人 數 以 及 總 計 工 作 日 數、總 經 歷 工 時 、

失 能 傷 害 次 數 等 資 料 的 輸 入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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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完 成 作 業 後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 若 新 增 成 功 後 ， 則

系 統 會 提 示 「 資 料 建 檔 完 成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

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導 向 至 『 月 報 表 系 統 』 畫 面 ， 此 時

則 可 以 看 到 剛 剛 輸 入 的 資 料 清 單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☆ 貼 心 設 計 功 能 ☆  

為 了 讓 資 料 輸 入 更 精 確 以 及 提 升 系 統 判 斷 力 ， 本 系 統 特 別 將 相 關 判 斷

能 力 加 入 其 中 ， 以 提 升 使 用 者 之 親 和 力 。 如 下 說 明 ：  

狀 況 一 、 全 部 未 輸 入 資 料  

進 入 主 畫 面 後 ， 如 果 全 部 未 輸 入 資 料 而 直 接 點 選 『 確 定 ／ 送 出 資 料 』 按

鈕 ， 則 系 統 會 提 示 您 ：『 勞 工 人 數 不 得 為 零 』 訊 息 ， 請 按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回

到 系 統 ， 繼 續 完 成 資 料 的 登 錄 。  

 

狀 況 二 、 總 計 工 作 日 數 未 輸 入  

在 此 登 錄 條 件 中 ， 總 計 工 作 日 數 設 定 上 必 須 有 資 料 ， 而 不 能 空 白 或 者 為

零 。 因 此 ， 若 未 輸 入 則 會 顯 示 提 示 訊 息 ， 如 下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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狀 況 三 、 總 經 歷 工 時 未 輸 入  

在 此 登 錄 條 件 中，總 經 歷 工 時 設 定 上 必 須 有 資 料，而 不 能 空 白 或 者 為 零 。

因 此 ， 若 未 輸 入 則 會 顯 示 提 示 訊 息 ， 如 下 所 示 ：  

 

狀 況 四 、 總 工 作 日 數 不 符 合 規 定  

系 統 會 自 動 判 斷 您 輸 入 的 總 工 作 日 數 與 總 人 數 是 否 符 合 。 若 有 錯 誤 則 會

提 示 您 需 修 改 『 總 工 作 日 數 』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２、修改作業  

請 點 選 『 修 改 』 功 能 ， 以 進 行 月 報 表 修 改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當 點 選 『 修 改 作 業 』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廠 商 相 關 資 料 帶 出 ， 接 著 修 改

所 需 資 了 ， 如 ： 男 工 、 女 工 、 童 工 等 人 數 以 及 總 計 工 作 日 數 、 總 經 歷 工

時 、 失 能 傷 害 次 數 等 資 料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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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完 成 作 業 後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 若 修 改 成 功 後 ， 則

系 統 會 提 示 「 資 料 更 新 成 功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

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３、查詢作業  

月 報 表 系 統 查 詢 作 業 ， 共 分 為 兩 部 分 ： 一 為 查 看 年 份 之 月 報 表 清 單 ； 另

一 為 查 看 月 報 表 之 月 份 詳 細 資 料 。 其 操 作 步 驟 如 下 所 示 ：  

若 要 查 詢 年 份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『 查 詢 年 份 』 功 能 ， 即 可 列 出 所 查 詢 年 份 之

清 單 資 料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 

除 了 查 詢 年 份 外 ， 也 可 以 查 詢 月 報 表 詳 細 資 料 。 例 如 ： 想 瀏 覽 3 月 份

之 月 報 表 資 料 ， 您 可 以 直 接 點 選 『 3 月 』 旁 邊 的 「 檢 視 」 功 能 ， 即 可

進 入 詳 細 資 料 的 瀏 覽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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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統 會 開 啟 另 一 個 新 的 視 窗 並 將 相 關 資 料 載 入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。 如 果 瀏

覽 完 成 ， 請 點 選 『 關 閉 』 按 鈕 結 束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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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、個案登記表系統作業  

個 案 登 記 作 業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： 當 職 員 發 生 職 業 災 害 時 ， 必 須 將 相 關 資 訊 通

報 給 南 科 管 理 局 ， 以 進 行 資 料 的 彙 整 與 分 析 。  

本 系 統 除 了 登 錄 功 能 外 ， 更 加 入 查 詢 與 修 改 權 限 ， 並 將 個 案 修 正 功 能 一 併 納

入 此 處 作 統 一 管 理 與 修 正。因 此，個 案 登 記 表 系 統 作 業，則 包 含：新 增 作 業 、

修 改 作 業 、 個 案 修 正 以 及 查 詢 作 業 等 功 能 。  

若 要 進 入 個 案 登 記 表 系 統 作 業，請 點 選 左 手 邊 之 功 能 選 單『 個 案 登 記 表 系 統 』

之 文 字 即 可 進 入 個 案 登 記 表 系 統 作 業 之 主 畫 面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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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新增作業  

請 點 選 『 新 增 作 業 』 功 能 ， 以 進 行 個 案 登 記 表 建 檔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當 點 選 『 新 增 作 業 』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廠 商 相 關 資 料 帶 出 ， 接 著 您 可

以 使 用 『 個 案 登 記 表 』 以 及 『 罹 災 者 資 料 』 等 按 鈕 切 換 畫 面 ， 並 輸 入 所

需 要 的 資 料 ， 例 如 ： 災 害 件 號 、 受 傷 部 位 、 災 害 類 型 、 罹 災 者 資 料 …等

資 訊 。 注 意 一 點 ， 若 要 輸 入 損 失 日 數 ， 則 必 須 也 要 輸 入 結 案 年 月 日 。 其

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當 完 成 個 案 登 記 表 輸 入 後 ， 請 繼 續 切 換 至 『 罹 災 者 資 料 』 畫 面 ， 以 進

行 罹 災 者 資 料 的 輸 入 與 建 檔 作 業 ， 例 如 ： 姓 名 、 身 分 證 字 號 、 身 分 別 、

出 生 年 月 日 、 職 種 、 作 業 經 歷 年 月 、 罹 災 場 所 、 工 作 名 稱 、 災 害 發 生

經 過 …相 關 資 料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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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 入 完 成 後 ， 請 點 選 下 方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， 以 完 成 建 檔 作 業 。 如 果 輸 入

的 資 訊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 提 示 「 資 料 建 檔 完 成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

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 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☆ 貼 心 設 計 ☆  

在 個 案 登 記 表 方 面 ， 本 系 統 中 也 加 入 了 許 多 判 斷 能 力 ， 以 加 強 系 統 親

和 力 並 讓 廠 商 使 用 更 方 便 。 在 個 案 登 記 表 中 ， 我 們 加 入 ： 媒 介 物 一 覽

表 、 災 害 件 號 判 斷 、 損 失 日 數 與 結 案 日 期 判 斷 、 身 份 證 認 證 等 判 斷 能

力 。 若 您 輸 入 有 問 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提 示 您 重 填 資 料 ， 以 確 保 資 料 的

正 確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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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修改作業  

請 點 選 『 編 輯 』 功 能 ， 以 進 行 個 案 登 記 表 修 改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當 點 選 『 編 輯 作 業 』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廠 商 相 關 資 料 帶 出 ， 接 著 使 用

『 個 案 登 記 表 』 以 及 『 罹 災 者 資 料 』 等 按 鈕 切 換 畫 面 ， 並 修 改 所 需 要 的

資 料 ， 例 如 ： 災 害 件 號 、 受 傷 部 位 、 災 害 類 型 、 罹 災 者 資 料 …等 資 訊 。

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當 完 成 個 案 登 記 表 修 改 後 ， 接 著 必 須 將 畫 面 切 換 至 『 罹 災 者 資 料 』 的

畫 面 上 ， 以 進 行 罹 災 者 資 料 的 修 改 與 確 認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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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認 並 修 正 相 關 資 料 後 並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， 以 完 成 修 改 作 業 。 若 輸

入 資 訊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 提 示 「 資 料 更 新 成 功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

按 鈕 完 成 作 業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３、結案修正  

結 案 修 正 作 業 功 能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個 案 資 料 必 須 作 結 案 作 業 時 ， 所 進 行 的

功 能 。 若 要 使 用 此 功 能 ， 請 點 選 『 結 案 修 正 』 功 能 ， 以 進 行 個 案 登 記 表

結 案 作 業 ， 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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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 商 結 案 修 正 ， 主 要 必 須 輸 入『 損 失 日 數 以 及 結 案 年 月 日 』， 資 料 確 認 無

誤 後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若 輸 入 資 訊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 提 示 「 資 料 異 動 成 功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

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４、查詢作業  

個 案 登 記 表 系 統 查 詢 作 業 中 ， 為 了 讓 廠 商 更 快 速 找 到 資 料 ， 本 系 統 提 供

更 符 合 所 需 要 的 的 查 詢 條 件，以 供 使 用 者 進 行 查 詢 作 業。查 詢 條 件 包 含 ：

日 期 區 間 、 失 能 災 害 種 類 、 姓 名 …等 過 濾 條 件 。 並 於 姓 名 過 濾 條 件 上 提

供 模 糊 比 對 等 智 慧 型 搜 尋 方 式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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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 如 ： 需 要 查 詢 98 年 1 月 至 100 年 3 月 ， 而 且 失 能 災 害 種 類 屬 於 「 暫

時 全 失 能 」， 且 姓 名 只 要 符 合「 王 」的 資 料 ； 系 統 會 依 據 所 輸 入 的 條 件 進

行 過 濾 ， 並 將 符 合 的 資 料 顯 示 出 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如 果 需 要 瀏 覽 個 案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請 點 選 『 檢 視 』 功 能 ， 即 可 瀏 覽 。 瀏

覽 完 成 後 ， 可 點 選 『 關 閉 』 按 鈕 結 束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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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、勞工健康促進計劃管理系統  

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管 理 系 統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管 理 勞 工 健 康 基 本 資 料 的 申 報 相 關

作 業 ， 包 含 ： 修 改 、 刪 除 、 查 詢 、 瀏 覽 、 匯 出 等 相 關 作 業 。  

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管 理 系 統 共 包 含 ： 計 劃 申 報 作 業 以 及 檔 案 上 傳 作 業 等 2 個

作 業 。  

若 要 切 換 至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管 理 系 統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『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』

文 字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進 入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管 理 系 統 後 ， 即 可 針 對 所 需 要 的 作 業 進 行「 新 增 、 修

改 、 刪 除 、 查 詢 、 瀏 覽 、 匯 出 」 等 相 關 功 能 的 使 用 。 其 相 關 操 作 如 下 說 明 ： 

１、新增作業  

若 要 進 入 新 增 作 業 ， 請 點 選 左 上 角 『 新 增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資 料 作 業 』 功 能

即 可 進 入 新 增 作 業 。  

為 了 讓 使 用 者 更 方 便 使 用 本 系 統 ， 於 設 計 上 盡 可 能 使 用 下 拉 選 單 模 式 ，

而 不 是 文 字 輸 入 模 式 ， 以 減 輕 使 用 者 輸 入 的 狀 況 。 當 進 入 新 增 作 業 後 ，

最 上 方 部 份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該 事 業 單 位 相 關 資 料 顯 示 出 來 ， 以 確 認 是 否

為 該 廠 商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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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著 使 用 者 可 以 一 一 將 所 需 要 的 資 料 建 檔，例 如：登 錄 人 員、個 案 編 號 、

性 別 、 年 齡 婚 姻 狀 態 ….等 等 ， 最 後 再 點 選 「 確 定 」 按 鈕 即 可 完 成 建 檔 作

業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建 檔 時 ， 共 分 成 兩 種 輸 入 模 式 ： 選 擇 、 自 行 輸 入 。 只 要 下 拉 選 單 ， 都 是

選 擇 模 式 ； 其 餘 即 為 自 行 輸 入 模 式 ： 例 如 ： 個 案 編 號 、 登 錄 人 員 、 改 善

編 號 、 改 善 狀 況 …等 欄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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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修改作業  

當 資 料 出 了 問 題 ， 必 須 進 行 修 改 作 業 ； 若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， 可 以 使 用 查

詢 功 能 ， 先 行 找 到 資 料 ， 再 作 修 改 作 業 。 若 要 進 入 修 改 作 業 ， 請 於 畫

面 上 直 接 點 選 『 編 輯 』 功 能 ， 則 進 入 修 改 畫 面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當 進 入 修 改 作 業 後 ， 請 修 改 所 需 要 的 資 訊 ， 最 後 再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

完 成 資 料 的 修 改 作 業 ， 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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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 修 改 作 業 成 功 ， 則 系 統 會 顯 示 成 功 訊 息 ， 以 表 示 資 料 已 修 改 完 成 。

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３、刪除作業  

當 資 料 已 過 時 或 者 不 需 要 存 在 時 ， 則 可 以 利 用 『 刪 除 作 業 』 將 資 料 刪

除 。 若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， 可 以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先 行 找 到 資 料 ， 再 作 刪 除

作 業 。 若 要 進 入 刪 除 作 業 ， 請 於 畫 面 上 直 接 點 選 『 刪 除 』 功 能 ， 即 可

進 入 刪 除 畫 面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如 果 刪 除 成 功 ， 則 系 統 會 回 應 刪 除 成 功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

成 作 業 。 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４、查詢作業  

當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時 ， 則 可 以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找 到 您 所 需 要 的 資 料 ； 通

常 查 詢 作 業 會 配 合 刪 除 或 修 改 作 業 一 起 使 用 。 若 要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可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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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 選 擇 「 分 佈 區 域 」， 再 選 擇 『 查 詢 類 型 』， 最 後 輸 入 『 關 鍵 字 』 即 可 ，

完 成 調 間 後 ， 點 選 『 查 詢 』 按 鈕 或 者 使 用 鍵 盤 「 Enter」 即 可 。  

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以 本 範 例 則 以 搜 尋 類 型 為 『 操 作 人 員 』， 最 後 於 關 鍵 字 輸 入 『 黃 』。 系 統

則 會 依 照 所 輸 入 的 條 件 進 行 篩 選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如 果 想 進 一 步 瀏 覽 更 詳 細 資 訊 ， 請 點 選 該『 個 案 編 號 』， 即 可 瀏 覽 更 完

整 的 個 案 資 料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由 瀏 覽 畫 面 上 ， 可 以 取 得 個 案 基 本 資 料 ， 若 要 結 束 工 作 ， 請 點 選 『 關

閉 』 按 鈕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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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匯出作業  

為 了 讓 管 理 者 更 方 便 保 存 分 析 資 料 ， 本 系 統 也 支 援 所 見 及 所 得 的 匯 出

工 具 。 也 就 是 說 ， 當 管 理 者 查 詢 完 成 後 ， 若 這 些 資 料 即 是 管 理 者 所 需

要 的 分 析 資 料 ， 則 可 以 使 用 「 匯 出 」 功 能 進 行 匯 出 作 業 。 若 要 進 行 匯

出 ， 請 點 選 「 匯 出 」 按 鈕 即 可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此 時 系 統 會 進 入 存 檔 模 式 ， 請 點 選 『 儲 存 』 按 鈕 ， 以 進 行 存 檔 作 業 。

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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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存 檔 畫 面 中 ， 首 先 確 認 位 置 ， 接 著 確 認 檔 案 名 稱 ， 若 皆 無 誤 ， 請 點

選 『 儲 存 』 按 鈕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

第  27  頁   名 冠精密科 技  

職 災 線 上 填 報 系 統 — 使 用 者 操 作 手 冊   Mkn e t  Corp .  

第六章、勞工健康促進計劃檔案上傳  

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檔 案 上 傳 管 理 系 統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管 理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檔

案 上 傳 功 能 。  

若 要 切 換 至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檔 案 上 傳 管 理 系 統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『 勞 工 健 康 促

進 計 劃 上 傳 』 文 字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進 入 勞 工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管 理 系 統 後 ， 即 可 針 對 所 需 要 的 作 業 進 行「 新 增 、 刪

除 、 查 詢 、 檔 案 上 傳 」 等 相 關 功 能 的 使 用 。 其 相 關 操 作 如 下 說 明 ：  

１、新增作業  

若 要 進 入 新 增 作 業 ， 請 點 選 左 上 角 『 新 增 檔 案 上 傳 作 業 』 功 能 即 可 進 入

新 增 作 業 。  

當 進 入 新 增 作 業 後 ， 最 上 方 部 份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將 該 事 業 單 位 相 關 資 料 顯

示 出 來 ， 以 確 認 是 否 為 該 廠 商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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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著 請 確 認「 申 報 日 期 」， 最 後 再 將 所 需 要 上 傳 的 檔 案 連 結 進 來 。 如 下 圖

所 示 ：  

 

若 新 增 完 成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「 資 料 新 增 成 功 」 訊 息 ， 並 將 畫 面 切 換 回 系 統

主 畫 面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２、刪除作業  

當 資 料 已 過 時 或 者 不 需 要 存 在 時 ， 則 可 以 利 用 『 刪 除 作 業 』 將 資 料 刪

除 。 若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， 可 以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先 行 找 到 資 料 ， 再 作 刪 除

作 業 。 若 要 進 入 刪 除 作 業 ， 請 於 畫 面 上 直 接 點 選 『 刪 除 』 功 能 ， 即 可

進 入 刪 除 畫 面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如 果 刪 除 成 功 ， 則 系 統 會 回 應 刪 除 成 功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

成 作 業 。 其 畫 面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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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查詢作業  

當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時 ， 則 可 以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找 到 您 所 需 要 的 資 料 ； 通

常 查 詢 作 業 會 配 合 刪 除 或 修 改 作 業 一 起 使 用 。 若 要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先 選

擇『 查 詢 類 型 』， 接 著 再 輸 入『 關 鍵 字 』即 可 ， 完 成 調 間 後 ， 點 選『 查 詢 』

按 鈕 或 者 使 用 鍵 盤 「 Enter」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４、檔案下載  

當 資 料 過 於 龐 大 時 ， 則 可 以 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找 到 所 需 要 的 資 料 ； 若 要

使 用 查 詢 功 能 ， 先 選 擇 『 查 詢 類 型 』， 接 著 再 輸 入 『 關 鍵 字 』 即 可 ， 接 著

點 選 「 文 件 圖 示 」 即 可 進 行 檔 案 下 載 或 者 開 啟 作 業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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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、危害物清單管理作業  

危 害 物 清 單 管 理 作 業 主 要 控 管 廠 商 內 部 所 擁 有 的 危 害 物 或 化 學 物 品 之 情 形 ；

藉 此 功 能 可 以 明 瞭 ， 廠 商 究 竟 擁 有 哪 些 危 害 物 、 置 於 何 處 、 數 量 多 少 、 存 量

多 少 …等 等 狀 況 。  

若 要 使 用 危 害 物 清 單 管 理 系 統 ， 煩 請 點 選 『 危 害 物 清 單 管 理 』 功 能 ， 則 可

以 進 入 危 害 物 清 單 管 理 系 統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危 害 物 清 單 使 用 方 式 分 為 主 檔 與 明 細 檔 ， 也 就 是 說 ， 必 須 先 新 增 化 學 物 品 作

業（ 為 主 檔 作 業 ），接 著 再 藉 由 廠 商 觀 看 各 化 學 物 品 存 放 處（ 為 明 細 檔 作 業 ）。

除 此 之 外 ， 更 提 供 新 增 、 刪 除 、 修 改 以 及 查 詢 等 作 業 ， 方 便 處 理 相 關 資 料 。

以 下 則 針 對 這 些 功 能 加 以 說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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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化學物品新增作業（主檔作業）  

請 點 選 『 新 增 作 業 』 選 項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接 著 輸 入 所 需 要 的 資 料，並 點 選『 新 增 資 料 』按 鈕，即 可 完 成 新 增 作 業 ，

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當 輸 入 完 資 料 後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， 若 資 料 輸 入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

提 示 「 資 料 建 檔 完 成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 如 下 圖

所 示 ：  

 
 

點 選 『 新 增 』 作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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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化學名稱修改作業  

當 所 輸 入 的 資 料 有 問 題 時 ， 則 必 須 進 行『 修 改 作 業 』。 於 主 檔 處 尋 找 所 需

修 改 記 錄，接 著 於 此 筆 資 料 右 手 邊 點 選『 編 輯 』功 能 即 可。如 下 圖 所 示 ： 

 

接 著 系 統 會 將 此 筆 資 料 顯 示 於 系 統 中 ， 並 進 行 修 改 作 業 （ 依 本 範 例 則 將

供 應 商 修 改 ）。 當 修 改 完 成 後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即 可 完 成 作 業 。 如 下

圖 所 示 ：  

 

當 輸 入 完 資 料 後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； 若 資 料 輸 入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

提 示 「 資 料 更 新 成 功 」 之 訊 息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完 成 作 業 ， 如 下 圖

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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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化學名稱刪除作業  

當 此 筆 資 料 不 需 要 時 ， 則 可 以 進 行 『 刪 除 』 作 業 。 於 主 檔 處 尋 找 所 需

刪 除 記 錄，接 著 於 此 筆 資 料 右 手 邊 點 選『 刪 除 』功 能 即 可。如 下 圖 所 示 ： 

 

當 點 選 『 刪 除 』 功 能 後 ， 系 統 會 再 一 次 確 認 是 否 要 刪 除 此 筆 資 料 ， 若

是 請 點 選 選 『 確 定 』 按 鈕 ， 即 可 完 成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４、化學名稱查詢作業  

當 筆 數 有 一 定 規 模 時 ， 則 尋 找 資 料 必 定 相 當 地 不 方 便 ， 因 此 系 統 提 供 兩

種 方 式 作 為 查 詢 作 業 。 一 為 『 逐 頁 』 查 詢 ， 利 用 上 一 頁 與 下 一 頁 功 能 完

成 ； 另 一 為 『 模 糊 』 查 詢 法 ， 也 就 是 輸 入 所 需 要 的 關 鍵 字 完 成 作 業 。  

首 先 若 要 使 用 『 逐 頁 』 查 詢 法 ， 則 使 用 系 統 左 下 角 之 上 一 頁 與 下 一 頁 功

能 完 成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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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一 個 方 式 則 是 利 用 『 模 糊 比 對 法 』 完 成 作 業 。 也 就 是 說 ， 輸 入 所 需

要 的 關 鍵 字 且 無 須 輸 入 完 全 符 合 所 有 的 文 字 ， 只 需 輸 入 需 要 查 詢 的 文 字

即 可 ， 例 如 ： 想 要 查 詢 供 應 商 為 『 有 限 公 司 』， 則 請 於 『 搜 尋 類 型 』 選 擇

『 供 應 商 』， 並 於 關 鍵 字 位 置 輸 入 『 有 限 公 司 』， 最 後 點 選 『 查 詢 』 按 鈕

即 可 進 行 搜 尋 作 業 ， 系 統 會 將 符 合 的 資 料 過 濾 出 來 ， 並 顯 示 於 畫 面 上 。

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除 了 特 定 的 資 料 進 行 搜 尋 外 ， 本 系 統 中 也 提 供 恢 復 原 始 搜 尋 條 件 狀 態 的

功 能 。 也 就 是 說 ， 將 所 有 資 料 全 部 顯 示 出 來 ， 並 以 分 頁 模 式 進 行 切 換 。

若 要 使 用 此 功 能，只 需 將 關 鍵 字 保 留 空 白 即 可，接 著 點 選『 查 詢 』按 鈕 ，

即 可 將 所 有 的 資 訊 顯 示 出 來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 

將 關 鍵 字 部 分 空 白，並 點 選

『 查 詢 』 按 鈕 即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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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危害物明細作業功能切換  

當 各 供 應 商 與 化 學 物 品 資 料 建 檔 完 成 後 ， 接 著 則 必 須 進 行 危 害 物 資 料

的 管 理 作 業 ， 包 含 ： 新 增 、 修 改 、 刪 除 等 作 業 功 能 。  

若 要 進 入 危 害 物 明 細 管 理 作 業 ， 則 可 以 點 選 『 所 需 要 之 化 學 名 稱 』 即

可 ； 若 筆 數 過 多 ， 則 使 用 『 查 詢 功 能 』 先 行 篩 選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點 選 「 化 學 名 稱 」 後 ， 系 統 會 開 啟 新 的 視 窗 ， 並 將 供 應 商 以 及 化 學 物

品 等 基 本 資 料 載 入 ， 以 進 行 『 危 害 物 清 單 資 料 管 理 』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關 於 明 細 檔 部 分 ， 由 於 操 作 與 主 檔 操 作 相 同 ； 請 參 閱 主 檔 說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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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、事業單位管理作業  

事 業 單 位 管 理 作 業 提 供 廠 商 修 正 基 本 資 料 最 主 要 的 工 具 ， 使 用 此 工 具 即 可 針

對 所 需 要 修 正 的 資 料 進 行 異 動 作 業 。 若 要 進 入 事 業 單 位 管 理 畫 面 ， 請 點 選 左

手 邊 功 能 選 單 之 『 事 業 單 位 管 理 系 統 』 之 文 字 即 可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直 接 於 基 本 資 料 上 進 行 修 改 作 業 即 可 。 當 修 改 完 成 後 ， 請 點 選 『 確 定 』 按

鈕 ， 以 完 成 修 正 作 業 。 若 資 料 無 誤 ， 則 系 統 會 回 覆 一 個 正 確 訊 息 給 您 ， 如

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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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、職災線上分析管理  

職 災 線 上 分 析 管 理 作 業 ，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廠 商 職 業 災 害 中 每 個 月 之 月 報 與

個 案 的 統 計 分 析 ， 統 計 分 析 功 能 取 代 了 人 工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的 複 雜 程 序 。 再 加

上 業 務 需 求 的 改 變 ， 也 陸 續 加 入 統 計 分 析 新 的 功 能 ， 讓 整 體 統 計 分 析 的 呈 現

上 更 加 靈 活 與 精 確 。  

在 統 計 分 析 功 能 上 ， 本 系 統 提 供 「 日 期 區 間 、 限 定 非 上 下 班 交 通 事 故 、 排 除

0 天 」 等 相 關 條 件 讓 廠 商 自 由 選 擇 。 日 期 區 間 可 以 直 接 選 擇 XX 年 XX 月 到

XX 年 XX 月 、「 限 定 非 上 下 班 交 通 事 故 」 以 及 「 排 除 0 天 」 等 條 件 如 果 勾 選

則 代 表 只 挑 出 該 條 件 狀 況 的 資 料 。 廠 商 可 以 組 合 排 列 出 想 要 的 條 件 狀 況 。  

若 要 進 入 職 災 線 上 分 析 管 理，請 點 選 左 手 邊 功 能 選 單 之『 職 災 線 上 分 析 管 理 』

之 文 字 即 可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進 入 職 災 線 上 分 析 管 理 作 業 後，則 系 統 會 直 接 顯 示 該 年 所 有 月 份 之 分 析 資 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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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查詢作業  

請 直 接 點 選 『 起 始 統 計 年 月 』 與 『 截 止 統 計 年 月 』 之 選 項 ， 並 確 認 「 限

定 非 上 下 班 交 通 事 故 」 以 及 「 排 除 0 天 」 等 條 件 是 否 需 要 勾 選 。 例 如 ：

調 閱 出 『 98 年 1 月 』 至 『 98 年 12 月 』 資 料 ， 並 且 只 包 含 「 限 定 非 上

下 班 交 通 事 故 」 之 條 件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２、列印作業  

若 所 需 資 料 想 要 進 行 列 印 ， 則 請 於 『 統 計 月 報 』 畫 面 上 ， 直 接 點 選 滑

鼠 『 右 鍵 』， 並 選 擇 『 列 印 』 功 能 ， 即 可 進 行 列 印 作 業 ， 如 下 圖 ：  

 

 

於 此 區 域 點 選 滑 鼠『 右 鍵 』

即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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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、最新消息公告作業  

為 了 讓 廠 商 清 楚 職 災 線 上 填 報 與 預 警 系 統 相 關 公 佈 資 訊 ， 於 本 系 統 也 提 供

了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系 統 ， 讓 廠 商 可 以 取 得 管 理 局 相 關 公 佈 資 訊 。  

為 了 讓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的 功 能 更 加 靈 活 呈 現 ， 本 系 統 也 提 供 與 登 入 後 的 資 料

同 步 修 正 。 也 就 是 說 ， 廠 商 登 入 後 所 瀏 覽 的 資 訊 與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的 資 訊 是

完 全 同 步 的 。 因 此 ， 廠 商 可 以 很 輕 鬆 的 取 得 相 關 訊 息 。  

若 要 切 換 至 最 新 公 告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選 單 之 『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』 文 字 即 可 。  

 

若 想 要 觀 看 詳 細 內 容 ， 直 接 點 選 「 公 告 日 期 」 標 題 下 方 的 日 期 即 可 。  

 

 



第十一章、廠商登出作業  

當 本 系 統 所 需 作 業 使 用 完 畢 後 ， 為 了 安 全 起 見 ， 請 使 用 廠 商 登 出 作 業 後 ，

再 將 瀏 覽 器 關 閉 。 若 要 登 出 系 統 ， 請 直 接 點 選 選 單 之『 管 理 系 統 登 出 作 業 』

文 字 即 可 。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
 

點 選 後 ， 則 系 統 會 登 出 事 業 單 位 專 區 ， 並 回 至 本 系 統 登 入 畫 面 ； 如 此 作 法

才 算 完 成 登 出 作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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